
「卓越」海外升學樂 

海外升學的周全保障

產品說明書



涵蓋廣泛年齡層

領先市場的醫療費用保障

全面的人身意外保障

點到點貼身守護

保障特點

•  年齡由10歲至35歲的學生皆可受保

• 如果學生未滿18歲，則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作為保單持有人

• 如不幸於海外發生意外或疾病，我們為您提供最高2,000,000港元的醫療費用保障

• 其中回港後90天內的覆診費用高達250,000港元

• 我們提供高達1,000,000港元的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保障，如果意外是由於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綁架或自然災難引致，我們將提供高達500,000港元的額外賠償；遇上意外骨折，
最高賠償為30,000港元

• 如果受保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不幸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我們將提供高達300,000港元的教育
基金，以確保學生可以繼續升學

• 我們提供的保障不限於您升學的城市，還覆蓋您在求學期間進行實習、非體力兼職和休閒
旅行的任何海外地方

遠赴海外升學難免對父母和學生都帶來壓力。「卓越」海外升學樂為留學生提供
度身訂造的保障，縱使出門在外，亦能輕鬆面對各種意料之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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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家居及個人財物

臨時住宿

學校停開津貼

涵蓋多種歷險運動

恐怖襲擊保障

• 我們為您提供最高10,000港元的海外家居財物保障

• 您的個人物品，例如樂器、運動器材、手提電話和手提電腦，可享最高20,000港元的全球
保障（香港除外）

• 如果您的海外住所因意外損毀而無法居住，我們將為您提供高達5,000港元的住宿費用

• 如果您的學校因自然災害或地方機構的強制下突然停開連續三天以上，我們將為您提供
最高2,000港元的現金津貼

• 我們保障由多種消閒歷險運動引起的意外，例如不超過30米的水肺潛水、吊索跳、漂流、
滑浪風帆以及滑雪等，更多活動在保單內文中有詳細訂明

• 我們保障因恐怖襲擊引起的意外，包括核子、化學和生物襲擊等。

零自負額

• 我們提供的所有保障均不設任何自負額或免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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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每個保險期的最高賠償額
（港元）

第1節 — 醫療及相關費用 2,000,000

1.1 醫療費用
賠償受保學生在升學旅程期間因意外或病症所引致的住院及
門診費用

2,000,000

- 海外門診服務 25 次
- 賠償在死亡發生地的土葬、火葬或殯葬的合理費用 10,000

附加保障
(a) 賠償由海外回港後90日內的覆診費用 250,000

- 中醫治療費用 5,000（每日每次150）
(a) 若受保學生須入住深切治療部，提供住院現金津貼 30,000（每日1,500）
1.2 緊急家庭團聚

支付配偶、父母或子女因受保學生連續住院5日以上或因受
保學生死亡而需要前往探訪的費用，包括經濟客位機票及
住宿的費用

100,000
（2人，每人50,000）

- 海外住宿 每人10,000，每晚2,000

1.3 父母年假補償
支付父母或監護人因受保學生連續住院5日以上而申請年假
前往探訪的現金補償

2,500
（每日250）

1.4 復康交通費用
若受保學生連續住院5日以上，賠償其出院後尋求覆診或
復康訓練的交通費用

3,000
（每日每次2程，

   每程300）
1.5 創傷輔導

賠償受保學生因目睹或親歷創傷，而需接受輔導治療的
費用

15,000
（每日每次1,500）

1.6 療養援助
賠償受保學生出院後海外療養的住宿費用

10,000
（每日2,000）

1.7 恩恤現金賠償
支付受保學生於香港以外地方因突發病症引致死亡的現金
賠償

10,000

第2節 ― 人身意外 

2.1 受保學生的人身意外 1,000,000

2.1.1 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 1,000,000

2.1.2 嚴重燒傷（二級或三級程度） 500,000

額外賠償
(1)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引致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不適用於

18歲以下） 500,000

(2) 綁架引致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 100,000

(3) 自然災難引致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 500,000

(4) 因意外受傷引致的骨折 30,000

保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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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表 (續)

保障 每個保險期的最高賠償額
（港元）

2.2  教育基金
若受保學生的父母/監護人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提供持續
教育補助基金

300,000

第3節－家居財物及個人物品（海外）

3.1 家居財物

3.1.1 海外居所內的家居財物
賠償因火災、水災、地震、海嘯、地陷/山泥傾瀉、飛機
墜落或任何道路交通工具撞擊引致受保學生海外居所內的
家居財物的損失或損毁

10,000 
（每件/對/套3,000）

3.1.2 臨時住宿
支付因受保學生海外居所損毁以致不能居住而須暫住酒店、
公寓或宿舍的費用

5,000（每日1,000）

3.2 全球個人物品
賠償受保學生在香港以外地區旅遊期間的個人物品損失或
損毁

20,000

3.2.1 個人財物及貴重物品 （每件/對/套 7,500）

3.2.2 運動器材/樂器 （每件/套5,000）

3.2.3 手提電話/電子流動裝置/平板電腦 3,000

3.2.4 手提電腦/便攜式電腦 10,000

3.3 金錢 5,000

3.4 信用卡被盜用  
賠償因遇劫或盜竊遺失信用卡而被盜用所致的金錢損失
（不適用於16歲以下）

20,000

3.5 旅遊證件
支付補領旅遊證件的費用，以及額外的交通和住宿費用

10,000

3.6 學校停開津貼
若因自然災難或地方機構強制規定而學校突然停開連續3日
以上，提供現金津貼

2,000（每日500）

3.7 存放個人物品
若因在學校附近發生自然災難或地方機構強制規定而需要
緊急撤離，賠償受保學生存放個人物品的費用

2,000

第4節－全球個人責任 2,000,000

賠償因受保學生疏忽而導致第三者意外受傷或財產損毁的法律
責任，以及任何相關的法律費用及開支

第5節－學業中斷 200,000

若受保學生因入住醫院30日以上、嚴重受傷、病症、癱瘓或直系
親屬死亡而無法繼續學業，賠償不能取回的學費或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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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以下「外遊警示附加保障」了解詳情。

保障表 (續)

保障 每個保險期的最高賠償額
（港元）

第6節－旅程延誤及額外保障 每次旅程最高賠償額（港元）
（只適用於第6節）

6.1 旅程延誤
因罷工或其他工業行動、暴亂、民眾騷亂、劫持事件、恐怖
主義行為、自然災難、惡劣天氣、公共交通工具的機械及/或
電力故障或機場關閉提供保障

6.1 (a) 原定交通出發時間延誤的現金津貼
3,000

（首5小時300，
  其後每5小時500）

6.1 (b)  延誤超過5小時所引致的額外交通費用及海外過夜住宿
費用 5,000

6.2 行李延誤
若因航空公司處理不當或因劫持事件而導致行李延誤，賠償
購買衣服、必需品或化妝品應急的費用

2,000
（首5小時500，

  其後每5小時1,000）

6.3 取消旅程*
就受保學生、其直系親屬或旅伴突然死亡、嚴重受傷或患上
病症、罷工、暴亂、民眾騷亂、恐怖主義行為、自然災難、
惡劣天氣或其他受保事件而提供保障

- 賠償已預先繳付而不能取回的交通及住宿費用 20,000

-  賠償取消已兌換飛行里數的所需費用，或就不可退還的
已兌換交通及住宿飛行里數而言，提供現金津貼 1,000

6.4 提早結束旅程*
就第6.3節的相同事件提供保障
- 賠償不能取回的損失或額外的交通及住宿費用 20,000

- 賠償取消已兌換飛行里數的所需費用，或就不可退還的
已兌換交通及住宿飛行里數而言，提供現金津貼 1,000

6.5 錯過銜接交通
賠償因銜接航班延誤抵達，並連續5小時內沒有續程交通
工具所引致的額外交通及過夜住宿費用

10,000
(每晚2,000)

6.6 更改旅程
就第6.1節的相同事件提供保障 10,000

若公共交通工具的班次取消或延誤連續5小時以上，賠償因
更改前往預定目的地的旅程而引致的額外交通費用

第7節 ― 全球緊急援助服務 全面保障
7.1 24小時緊急援助熱線服務
7.2 緊急醫療運送
7.3 入院保證金
7.4 治療後遣送回國
7.5 遺體運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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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遊警示附加保障
當香港政府保安局就您計劃前往的目的地發出紅色警示或黑色警示（因大流行疫症引致者除外），我們
將賠償因旅程調整而造成的預付或未使用交通及住宿費用的損失。 賠償將根據以下情況計算：

紅色警示 黑色警示

50% 100%

每年保費^

全球（不包括美國/加拿大） 美國/加拿大

3,900港元 4,9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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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受保範圍
如您所知，每個保險計劃都有其限制，「卓越」海外升學樂也不例外。以下是我們不會支付賠償的主要
不受保項目概要：

• 投保前已存在的身體狀況

• 懷孕、分娩、流產、墮胎及所有併發症

• 神經或精神疾病或不正常、愛滋病、性病、先天異常或畸形

• 酒精、毒品或藥物中毒，包括相關治療

• 戰爭（無論是否宣戰）或任何相關行動、入侵或內戰，包括等同民眾起義的暴亂和民眾騷亂

• 非恐怖襲擊事件所引致的核分裂、核聚變或輻射污染

• 犯罪行為，蓄意自我傷害或自殺

• 政府、海關或其他機關的制裁、法規、禁令、充公、拘留、銷毀

• 於海軍、陸軍、空軍服役或參與行動或武裝部隊、任何形式的體力工作＃、海上活動例如商業
潛水、石油鑽探、採礦、空中攝影、處理爆炸物或有害化學品、作為男/女演員進行演出、作為導遊
或領隊、船員或機艙人員包括機師

• 職業運動、登山或遠足超過海拔5,000米、水肺潛水深逾30米、任何種類的策騎或駕駛比賽、空中
飛行活動（購票乘搭正式持牌飛機的乘客除外）、極端或歷險運動（除非另有指明屬受保範圍）

• 因大流行疫症引致的紅色或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

• 在以下情況下因疫苗可預防疾病所引起的醫療和相關費用（第1節）及全球緊急援助服務（第7節）的
索償：（i）您未有接種相關疫苗，及（ii）香港和/或您計劃前往國家的政府要求必需接種此疫苗

#  不受保的體力工作不適用於構成學習過程一部分的體力工作。以下為體力工作和非體力工作的常見例子（表中未能
盡錄）

有關不受保項目的完整資料，請參閱保單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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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保或欲取得更詳細資料，請聯絡您的保險中介人。

備註

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算。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並非是適用條款和細則的完整描述。您亦可以索取保單內文樣本，以了解所有保障和不保項目的
條款及細則。此資料為英文版本的譯本。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 保單將會按適用的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
AXA安盛（852）2523 3061。

如您不願意接收 AXA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 38號安盛匯 5樓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保護主任。AXA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將您納入日後的直接促銷活動中。

體力工作 送貨員、廚師、清潔工、汽車修理工、健身教練瑜伽教練、
救生員及農夫

非體力工作 侍應、調酒師、咖啡師及收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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